	東海大學　
	博　士　班
	修業期滿延長修業年限申請書

	
	進修學士班
	
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學號
	
	姓  名
	
	性別
	

	就讀

院系年級
	□博士班(已通過博士資格考核且具專任職務者)
□進修學士班(具專任職務者)
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組   年級
	申請人

簽  章
	

	申請延長
修業年限
原因
	※請敘明原因：

	附繳文件
	□服務機關之在職證明
□其他：
	聯  絡

電  話
	


	指導教授

意    見
	※進修學士班免。

	系所主任
意    見
	

	註 課 組
簽辦意見
	

	教 務 長

批    示
	


附註：
1. 本表適用對象為：
(1) 已通過資格考核之博士班一般生，如因專任職務之工作關係未能在規定年限內完成學位論文者，得檢具相關證明，經指導教授及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核定，得酌予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。
(2) 進修學士班學生，如具有專任職務者，得檢具服務機關之在職證明申請為在職生，並得再酌予延長其修業年限至多二年。

2. 本表蒐集之基本資料及在職證明（C001、C003、C061），僅供審核修業期滿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之用，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，將無法完成申請。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向本校註課組行使查閱、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。

